枞阳县农业信贷担保劝耕贷创新试点工作
奖补管理暂行办法
 
为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切实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农业经济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要求银行支农”向“银行要求支农”转变，促进我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助力脱贫攻坚、灾后恢复生产。根据省、市、县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积极参与此项工作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进行奖补，县政府决定设立“劝耕贷”业务奖补资金，特制定以下办法：
一、奖补对象
县内开展“劝耕贷”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并且贷款规模达到1000万以上；“劝耕贷”业务实施过程中积极参与此项工作的乡镇、县直相关部门。
二、奖补条件
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按照“劝耕贷”业务模式及操作流程发放贷款，年利率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不得超过20%；乡镇、财政、农业等相关部门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没有发生徇私舞弊、不廉洁行为。
三、奖补标准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每年“劝耕贷”业务贷款净增额为考核依据，并按照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两大类分类奖补。对投放在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面的，按“劝耕贷”贷款净增额的1%给予奖补；对投放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方面的，按“劝耕贷”贷款净增额的0.5%给予奖补。
（二）参加此项工作的乡镇、农委、财政等相关部门。在“劝耕贷”业务实施过程中积极配合，且在全年任务目标完成的情况下，经考评，县直相关部门一次性奖补4万元；乡镇完成贷款500万元以下一次性奖补2万元，乡镇完成贷款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一次性奖补3万元，乡镇完成贷款1000万元以上一次性奖补4万元，完成贷款2000万元以上一次性奖补5万元，完成贷款3000万元以上一次性奖补6万元。
四、奖补资金来源
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五、奖补程序
（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每年1月30日前，向县“劝耕贷”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上年度奖补资金申请书。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审核意见及其他相关材料。
（二）县“劝耕贷”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县财政局、农委对县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奖补资金申报材料进行审核，于2月15日前上报到政府审批。
（三）县政府批准后，县财政局及时将奖补资金拨付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相关部门。
六、监督管理
奖补资金用于弥补“劝耕贷”工作经费及先进个人奖励，县“劝耕贷”领导小组办公室、县财政局对“劝耕贷”奖补资金申报工作进行指导，审核拨付奖补资金。并会同有关部门对奖补资金进行监督检查。
七、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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